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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為獎勵本校品學兼優研究生，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 本要點獎勵之博、碩士班優秀研究生，須同時符合下列基本條件： 

    (一)德育：應屆畢業生在學期間操行成績總平均八十五分（含）以上，且未受任何處 

            分者。 

    (二)智育：應屆畢業生在學期間學業成績（不含畢業論文）總平均八十五分（含）以 

            上者。 

        (三)應屆畢業生在學期間，參與國內外學術研討會並曾發表研究論文報告，提出相關 

            證明者。（自 100學年度起實施） 

三、 符合前條規定者，以智育成績高低做為頒發獎勵之依據。 

   各所應屆畢業生每十人獎勵一名，不足十人者亦獎勵一名。 

四、 獲選為優秀研究生者其獎勵以在畢業典禮頒發為原則。 

五、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委員會審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，自公布日起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